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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9334][bookmark: _Toc35544613][bookmark: _Toc27424][bookmark: _Toc1636][bookmark: _Toc116979623][bookmark: _Toc12591][bookmark: _Toc5024]范围
[bookmark: _Toc116979624][bookmark: _Toc16011][bookmark: _Toc29091][bookmark: _Toc20631][bookmark: _Toc14265][bookmark: _Toc35544614]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废旧动力电池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等过程的信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责任情况进行监测。
本文件适用于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的溯源技术管理，其他类型电池的溯源技术管理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1771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16979625][bookmark: _Toc24581][bookmark: _Toc35544615][bookmark: _Toc1556][bookmark: _Toc11896][bookmark: _Toc12622]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T 34014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联节〔2018〕43 号）
[bookmark: _Toc1096]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GB/T 34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溯源编码 traceability code 
满足唯一性和随机性监测要求，按照一定规则编制并能够用于标识与唯一识别物品对象，以实现溯源的数字和字符编码。编码要求见GB/T 34014动力电池蓄电池编码规则。

单体蓄电池 secondary cell
实现化学能和电能相互转化的基本单元，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质、壳体和端子等组成。也称作电芯或单体电池。

蓄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由电池单体采用串联、并联或串并联连接方式，且只有一对正负极输出端子的电池组合体，还宜包括外壳、管理与保护装置等部件，也可称“电池模组”。

蓄电池包 battery pack
由电池模块或电池单体采用串联、并联或串并联连接方式组合而成的电池组合体，还宜包括监测和保护电路、电气和通信接口等使用所必需的组件及标识，也可称“电池包”。
[bookmark: _Toc7611]基本要求
总体要求
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联节〔2018〕43 号）要求，建立“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以下简称“溯源管理平台”），对动力蓄电池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等全过程进行信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
汽车企业溯源要求
汽车生产企业应在新能源汽车获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或进口新能源汽车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后6个月内通过“溯源管理平台”报送动力电池拆卸、拆解及控制系统通讯协议等技术信息，并向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提供动力电池拆卸技术信息。
汽车生产企业应在新能源汽车配发出厂合格证或进口新能源汽车通关并完成检验检疫后7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平台上传生产溯源信息，在车辆销售上牌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销售溯源信息，在将研发、生产、装机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退役信息。（见附录A）
电池企业溯源要求
电池生产企业应在接收返修处理的动力电池后1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平台上传入库信息，在将研发、生产、返修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移交出库后10个工作日内上传退役信息。（见附录A）
运营企业溯源要求
电池租赁运营机构应在每月15日前向国家平台上传上一月度动力电池编码与新能源汽车的匹配信息，在将换电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退役信息。（见附录A）
与汽车生产企业合作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在动力电池维修、更换后及时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信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动力电池维修、更换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维修溯源信息。与汽车生产企业未合作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按要求自行上传维修溯源信息。（见附录A）
[bookmark: bookmark18]报废车企业溯源要求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应在接收含有废旧动力电池的报废新能源汽车，并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后1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平台上传入库信息，在将车辆上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退役信息。（见附录A）
[bookmark: bookmark19]回收机构溯源要求
回收服务网点应在接收废旧动力电池后1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平台上传入库信息，在将回收的废旧动力电池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出库信息。（见附录A）
综合利用企业溯源要求
梯次利用企业应在梯次利用电池产品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梯次利用电池生产、检测、使用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在其回收及移交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见附录A）
再生利用企业应在接收废旧动力蓄电池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完成再生利用及最终处理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见附录A）
技术信息获取
综合利用企业在接收到废旧动力电池后通过国家平台获取动力电池拆解及控制系统通讯协议等技术信息和废旧动力电池状态信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收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反馈废旧动力电池监测离线时的状态信息。
网点信息报送
电池生产企业、汽车生产企业、梯次利用企业应将设立的回收服务网点信息报送至国家平台。
溯源履责要求
汽车生产、电池生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及综合利用企业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溯源管理，确保溯源信息准确真实。
[bookmark: _Toc6892]监督管理
信息共享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会同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建立溯源信息共享机制。
监管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电池生产企业、汽车生产企业、电池租赁运营机构、综合利用企业的信息溯源、公开等情况进行指导和管理。
[bookmark: _Toc7597]信息溯源责任
违反本文件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商务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正：
a） 未按要求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产品进行编码的；
b） 未按要求向国家平台上传溯源信息的；
c） 拒不报送动力电池拆卸、拆解、控制系统通讯协议等技术信息；
d） 未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回收服务网点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的；
e） 报送的相关材料或上传的溯源信息有弄虚作假的；
f） 未对已销售梯次利用产品实施监测的。
g） 未按要求反馈废旧动力电池监测离线时的状态信息。














[bookmark: _Toc24989]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信息应按表A.1中规定内容填写。

表A.1  溯源信息列表
	企业主体
	上传信息类型
	具体内容

	
















汽车生产企业
	


车辆生产日期
	VIN码

	
	
	电池包编码a

	
	
	电池包信息（电池厂商，电压，容量，质量，串并联方式）

	
	
	车辆类型

	
	
	车辆名称

	
	
	车辆品牌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日期

	
	



车辆销售信息
	VIN码

	
	
	电池包编码

	
	
	销售日期

	
	
	销售地区

	
	
	号牌

	
	
	

所有人信息
	个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车辆维修更换信息
	VIN码

	
	
	维修更换日期

	
	
	状态（更换包/更换模块）

	
	
	更换模块
	更换电池模块编号

	
	
	
更换电池包
	更换电池包厂商

	
	
	
	电池包信息（电池厂商，电压，容量，质量，串并联方式）

	
	
	
	新电池编码a

	
	
	原电池编码

	
	
	
原电池去向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新编电池码a

	
电池租赁运营机构
	
车辆换电信息
	VIN码

	
	
	换电日期（年月日 - 时分秒）

	
	
	原电池编码

	
	
	新电池编码a



表A.1 溯源信息列表（续）
	企业主体
	上传信息类型
	具体内容

	

汽车生产企业/  电池生产企业/电池租赁运营机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其他产废单位
	



电池退役信息
	废旧电池种类

	
	
	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

	
	
	电池状态信息（仅限车辆退役动力电池）

	
	
	电池结构类型

	
	
	电池材料类型

	
	
	电池质量

	
	
	电池出库日期

	
	
	电池去向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回收服务网点
	






电池回收信息
	

电池来源
	个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VIN码

	
	
	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

	
	
	废旧电池种类

	
	
	电池结构类型

	
	
	电池材料类型

	
	
	电池入库日期

	
	
	电池质量

	
	
	电池出库日期

	
	
	电池去向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梯次利用企业
	








梯次利用信息
	电池来源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VIN码

	
	
	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

	
	
	废旧电池种类

	
	
	电池结构类型

	
	
	电池材料类型

	
	
	电池入库日期

	
	
	电池质量

	
	
	梯次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a

	
	
	梯次利用方式（包/模块/单体）

	
	
	原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

	
	
	梯次产品利用去向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应用领域

	
	
	报废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


表A.1 溯源信息列表（续）
	企业主体
	上传信息类型
	具体内容

	
	
	报废电池（包/模块/单体）质量

	
	
	报废电池去向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出库日期

	





再生利用企业
	





再生利用信息
	电池来源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电池（包/模块/单体）编码

	
	
	废旧电池种类

	
	
	电池结构类型

	
	
	电池材料类型

	
	
	电池入库日期

	
	
	电池质量

	
	
	再生日期

	
	
	处理质量

	
	
	回收工艺

	
	
	再生物质名称（元素种类）

	
	
	再生利用率

	
	
	再生物质质量

	
	
	再生物质去向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DUNS编码

	
	
	出库日期

	 注：带a为电池编码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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